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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不动产委托管理及收益分配实施细则 

三集房[2016]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推进三胞集团体系内资产管理内部结算市场化，根据《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体系内不动产管理办法》（编号：三集-ZD01 [2015]）的规定，为进一步明确三

胞体系内不动产委托管理的实施原则及收益分配程序，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三胞集团体系内所有不动产的内部市场化结算行为。 

第三条 专业术语 

不动产：本制度中特指为三胞体系内各企业所持有的属于闲置或出租状态下

的固定房产。 

                      第二章  管理原则及职责 

第四条 管理原则 

（一）统一管理、内部结算 

三胞集团体系内各企业所持有闲置、已出租及待出租资产统一由资产管理公

司进行管理。所发生的成本费用，收益分配采用内部结算的方式解决。 

（二）市场比较法原则：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每年由三胞集团房地产及资产战略管理本部以市场比较

法为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租赁价格，相关文件经三胞集团董事长或被授权人签

批后执行。 

 

第五条 管理职责 

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不动产的物业管理、租赁、维修维保、处置； 

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负责：牵头制定不动产管理的战略规划，负

责不动产租赁定价，负责监督资产管理公司对不动产的管理； 

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负责：不动产管理权的划拨，不动产收益的核算； 

集团预算管理中心负责：牵头编制不动产收益的预算，监督预算执行情况，

并及时向领导和战略部门反馈。 



2 
 

                       第三章 管理程序 

第六条：管理要点 

一、 三胞体系不动产委托管理的内容 

       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三胞体系不动产统一运营企业，对体系内不动产管理

内容为： 

1、不动产租赁 

2、不动产物业管理（可委托第三方管理） 

3、不动产维修维保 

4、不动产处置 

二、三胞体系不动产委托管理的办法 

1. 不动产租赁 

（1）、租赁价格的确定和决策文件的审批 

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每年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三胞体系内

不动产的租赁价格及租赁审批文件，报三胞集团审批后执行。 

（2）、租赁合同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对外出租的租赁合同由资产管理公司以不动产

产权单位名义签署，合同模版按资产管理公司租赁合同模版执行，合同签

批权限按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授权书执行，各产权单位见资产管理公司审批

流程后配合合同用印。 

（3）、租赁收款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租赁收益由资产管理公司代收。 

（4）、租赁税金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租赁税金由产权单位承担。 

（5）、客户服务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客户服务由资产管理公司负责。 

（6）、租赁风险控制和法律纠纷处理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租赁风险控制由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如因租赁业

务所产生法律纠纷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并承担相应费用，如产权单位造

成的法律纠纷，可交由资产管理公司代为处理，所有费用由产权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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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付标的额 10%代理费给资产管理公司。 

2. 不动产物业管理 

（1）、物业管理团队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如有第三方物业管理团队管理，则由资产管理公

司代产权单位行使业主职责与第三方物业管理团队对接。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如无第三方物业管理团队管理，则由资产管理公

司组建物业管理团队，采用宏图物业品牌统一管理，制定物业管理方案和

预算，经三胞集团房地产及资产战略管理本部核准、三胞集团董事长或被

授权人签批后执行。 

（2）、不动产空置期物业管理费和公摊费用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交由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租赁，如产生空置，产权

单位按下表规定承担物业管理费和公摊费用，超出部分由资产管理公司承

担。 

不动产类型 交付资产公司时空置面积（㎡） 产权单位承担物业管理费和公摊费用期间（天） 

办公类、商业

类、住宅类 

3000以下 90 

3000（含）-10000 以下 150 

10000（含）以上 180 

工业仓储类 

3000以下 120 

3000（含）-10000 以下 180 

10000（含）以上 210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仅交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则由产权单位承担

物业管理费和公摊费用。 

3. 不动产维修维保 

（1）、不动产维修维保的范围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所涉及的房屋主体、设施设备的维修、维保由资

产管理公司负责办理，产权单位配合准备资料和用印。 

（2）、不动产维修维保的费用承担 

资产管理公司在每年三胞集团预算编制和预算调整期间向产权单

位报送委托管理不动产的维修维保预算，产权单位须将此预算纳入本单位

预算，并对预算做书面确认，在实际发生维修维保时，资产管理公司根据

预算执行，相关费用由产权单位承担。涉及招标比价事宜，由资产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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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照三胞集团议标制度执行，并邀请产权单位作为评委，相关维修维保

合同签署及合同执行、验收等由资产管理公司代为办理。 

4. 不动产处置 

根据三胞集团安排，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代产权单位对委托管理的不动

产进行资产处置、资本运营；产权单位也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对自持不

动产进行处置、资本运营，相应事项立项、审批必须经三胞集团房地产及

资产战略管理本部核准、三胞集团董事长或被授权人签批后执行。 

 

第七条 三胞体系不动产收益分配方式 

（一）不动产收益文件 

资产管理公司与各不动产产权单位之间所有不动产收益分配办法以

双方签订的不动产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为准，该协议须三胞集团房地产及资

产战略管理本部核准、三胞集团董事长或被授权人签批后执行。 

（二）不动产租赁的收益分配 

委托管理的不动产所产生的租赁收益资产管理公司和产权单位以自

然年为结算周期，每年 12 月份结算上一年度收益，其中资产管理公司根

据上一年度实际回款的 30%计提管理佣金。 

（三）不动产处置的收益分配 

委托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动产，如完成对外出售，则资产管理公司

以三胞集团批复交易底价的 5%计提佣金，超出底价部分，资产管理公司

计提 30%作为佣金。 

委托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动产，如由资产管理公司牵头完成融资，

则资产管理公司以融资金额的 5%计提佣金。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本制度执行责任岗、检查责任岗及培训责任岗： 

1、执行责任岗：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集团财务管理中心、集

团预算管理中心、资产管理公司、 

2、检查责任岗：三胞集团审计管理中心 

3、培训责任岗：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 

第九条：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其中内容

与管理办法与《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体系内不动产管理办法》（编号：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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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01[2015]）不符的地方，以本细则为准。。 

 

 

三胞集团房地产及资产战略服务管理本部 

2016年 6月 

 


